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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譚言丞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801
傳真：(02)29678534
電子信箱：AI4738@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111112083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 下載檔案，共有1個附件，驗證碼：000RU8SUR）

主旨：有關本局辦理「配合公文系統管控建造執照平行分會案

件」即日起調整執行方式，相關配合事項，請轉知所屬會

員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10年5月19日新北府工建字第1100947169

號函辦理。

二、有關平行分會階段改版前執行方式為本局於建照掛件後，

主動向各局處掛件辦理平行分會，因造成申請人無法將各

局處資料一併函送，導致影響申請時效，故調整執行方式

為建照掛號後，本局將以「建管即時通」通知申請人7日內

上網檢附平會資料後由本局一併函送至各局處，相關案件

進度申請人得至「建管即時通APP」查看。

三、隨函送操作手冊(如附件)供參。

四、如有不明白之處或其他相關建議事項，歡迎電洽承辦科

室，承辦員當竭誠為您服務與說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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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新北市建築師公會(5樓協審室)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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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平行分會更動事項說明
教學手冊

簡報人：譚言丞

簡報單位：工務局

聯絡方式：#5801



大綱

平行分會更動說明 建管即時通操作



工務局

建照申請

工務局

彙整平行分會清單
本局送出平行分會單

平會階段系統介接流程

工務局

建照申請

工務局

彙整平行分會清單

請建築師確認平會

(上傳附件)
本局送出平行分會單

原執行方式

改動後執行方式



建管即時通操作 1.收到本局開立
平會單的訊息



建管即時通操作 2.開啟建管即時通網頁版
後輸入案件編號登入



建管即時通操作 3.將平會項目需準備附件上
傳若紙本，請勾選紙本補件
(7日內補件)

若禁限建項
目為免會者，
請自行勾選



建管即時通操作

4.選擇上傳檔案

5.選擇後按上傳

6.成功後下方可
瀏覽



建管即時通操作 7.全部上傳後，
請點選送出平會

1

2


